附件2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
博士后科研成果评分表
	序号
	内容
	得分标准
	备注

	1
	科研项目
	项目级别
	国家级
	20分
	1.总分30分
2.国家级包括863、973、自然科学基金、重大攻关、国际合作项目

	
	
	
	省部级
	15分
	

	
	
	
	一般纵向
	10分
	

	
	
	
	横向
	5分
	

	
	
	承担责任
	课题负责人
	10分
	

	
	
	
	独立承担者
	8分
	

	
	
	
	主要承担者
	6分
	

	
	
	
	一般参加者
	2分
	

	2
	基金
	博士后
基金
	国家A档
	30分
	总分30分

	
	
	
	国家B档
	25分
	

	
	
	
	国家C档
	20分
	

	
	
	自然科学基金
	30分
	

	
	
	其他基金
	20分
	

	3
	论文
	SCI、EI、ISTP
	20分/篇
	1.计第一作者；
2.第二作者，减半计分；

	
	
	A类
	10分/篇
	

	
	
	B类
	5分/篇
	

	
	
	一般公开发表论文
	2.5分/篇
	

	4
	专著
	主编
	20分/本
	按数量计

	
	
	参编
	10分/本
	

	5
	专利
	专利申请获批准
	20分/项
	按数量计

	
	
	专利申请获受理
	10分/项
	

	6
	获奖
	获省部级及以上
科研成果奖励
	一等奖
	排名1～3名
	30分/项
	1.按数量计
2.科研成果署名单位都必须有广西药检院

	
	
	
	
	排名4～6名
	20分/项
	

	
	
	
	
	排名7～15名
	10分/项
	

	
	
	
	二等奖
	排名1～5名
	20分/项
	

	
	
	
	
	排名6～10名
	5分/项
	

	
	
	
	三等奖
	排名1～3名
	10分/项
	

	
	
	
	
	排名4～7名
	5分/项
	

	7
	会议论文
	国际性学术会议
	5分/篇
	提供证明资料

	8
	综合评估
	有利于广西药检院或博士后发展的贡献
	最高10分
	此项出站时评估

	说明：在站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奖励，采用科研积分制给予绩效奖励，在期满考核合格出站后予以发放。
积分奖励按三档分级：一档60分及以上，奖励10万元；
二档59～35分，奖励7万元；
三档34～25分，奖励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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